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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 景 花 園 僭 建 物 事 件  

要求提供結構安全評估準則 

及參考我們提出的一個多贏評估方案 

 

王  金 殿 博 士  B B S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建 築 及 房 地 產 學 系 副 教 授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工 程 小 組 召 集 人  

2 0 1 0 年 1 0  月 1 2 日  

1.0 背 景 

本文是豪景花園一群熱心業主的集體意見，本人負責统筹集成。 

 

首 先 多 謝 屋 宇 署 本 月 9 日 派 員 到 出 席 ， 與 本 屋 苑 業 主 會 面 ， 就 貴 署 為

豪 景 花 園 2 項 違 反 建 築 物 條 例 規 定 的 特 殊 情 況 行 使 酌 情 決 定 權 提 出 的

4 個 折 衷 方 案 ， 解 答 業 主 提 問 有 關 方 案 之 座 談 會 。 座 談 會 上 ， 大 家 都

有 就 現 有 花 槽 圍 欄 結 構 評 估 標 準 一 事 提 出 眾 業 主 的 憂 慮 ， 因 為 有 不 少

人 的 花 槽 圍 欄 已 建 多 年 ， 有 關 用 料 的 證 明 可 能 早 已 不 再 存 在 。 本 人 9

月 3 日 给 屋 宇 署 的 文 件 也 提 出 了 以 下 要 求 :  

 

 

 

 

2 . 0  结 構 評 估 標 準  

我 們 提 出 的 評 估 標 準 和 收 貨 要 求 的 細 節 已 於 1 0 月 7 日 經 電 郵 交 屋 宇 署 ，

1 0 月 9 日 到 訪 的 幾 位 屋 宇 署 職 員 也 應 聽 到 相 關 的 即 場 解 說，詳 情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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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期 望 貴 署 能 夠 接 受 容 易 做 到 和 可 接 受 的 標 準 ， 以 減 輕 大 眾 對 某 項

不 必 要 報 告 而 所 需 作 的 經 濟 負 擔 。 上 述 第 1 項 至 第 4 項 可 視 為 合 理 而

必 須 的 準 則；而 希 望 第 5 項 至 第 9 項 可 作 為 屋 宇 署 “ 非 強 制 性 ”  要 求

的 評 估 呈 交 。 當 然 ， 屋 宇 署 及 人 們 應 該 相 信 專 業 人 士 對 结 構 安 全 評 估

所 作 的 簽 處 証 明 ( 第 4 項 的 必 需 要 求 ) 。  

 

 

3 . 0 “ 沒 有 即 時 危 險 ( n o  i m m i n e n t  d a n g e r )  證 明  

另 一 方 面 ， 我 們 會 上 也 提 出 一 個 可 行 的 建 議 ； 為 了 哪 些 真 的 無 法 展 示

用 料 證 明 尤 其 是 強 化 玻 璃 或 不 銹 鋼 的 出 廠 證 書 （ m i l l  c e r t i f i c a t e ） 或 資

料 的 業 主 及 未 能 作 某 類 檢 查 的 業 主 ， 可 讓 其 選 擇 提 交 由 認 可 人 士 或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出  “ 沒 有 即 時 危 險 “ n o  i m m i n e n t  d a n g e r ”  的 證 明 。  

 

 

4 . 0  有 關 “ i n d e p e n d e n t  c h e c k e r 獨 立 評 審 員  

或 許 我 們 可 以 考 慮 聘 用 “ i n d e p e n d e n t  c h e c k e r 獨 立 評 審 員 ” ， 即 是 聘 用

一 個 可 能 由 發 展 商 （ 大 業 主 ） 負 責 聘 請 具 有 認 可 人 士 或 註 冊 工 程 師 資

格 的 獨 立 評 審 員 ， 以 對 業 主 自 己 聘 請 的 認 可 人 士 / 結 構 工 程 師 所 做 的 評

估 作 出 審 察 ， 證 明 花 槽 上 圍 欄 的 安 全 或 沒 有 即 時 危 險 ， 後 再 呈 交 屋 宇

署 審 批 。 這 將 是 一 個 四 贏 方 案 好 處 如 下 :  

1. 屋宇署更可放心因為在認可人士/結構工程師之外多了一重審察式評估後，再呈交屋宇

署； 

2. 業主可更確信其圍欄的安全，也可減輕相關的經濟負擔，因為業主自己聘請的專業人

士有一個第三者同行分担風險，因此收費可以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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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眾安全也可得到更大的保障； 

4. 發展商（大業主）也可塑造良好形象，以表達機構的承擔和協助處理歷史性和管理上

留下來的問題，及體現豪景花園的和諧和合作精神。 

綜 合 上 述 ， 本 文 要 求 ： -  

(a) 屋宇署說明評審結構安全的要求和接納標準，及其理據。這將有助業主們在法團及管理公

司恊助招標聘請認可人士或註冊工程師報價時，有一個清楚工作範圍以釐定合理的價錢。 

(b) 在有業主無法提交用料證明或作某類驗查和測試，可否以另一種形式處理？本文建議讓有

關業主聘用認可人士/結構工程師個別評估，再由發展商聘用之獨立評估員以獨立身份就

個別個案作出評審，倘若證明有關建築物的結構並無即時或可見將來的短期內不會有結構

性危險，並就此作出「沒有即時或可見將來的的短期內會發生結構性危險」報告呈交，冀

望屋宇署會同意接受這個專業意見。 

(c) 本文同時要求發展商考慮承擔聘用獨立評審員以作第二重的獨立評估。 

 


